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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市监法〔2024〕1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衔接公布
市场监管系统行政备案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赣江新区、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管局，省局机关各

有关处（室、局）：

为落实行政备案事项清单管理制度，根据《江西省行政备案事

项清单（2023年版）》，现衔接公布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行政备案事

项清单，并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清单化管理行政备案事项。各设区市、赣江新区、省直

管县（市）市场监管局要及时衔接调整本地区市场监管系统行政

备案事项清单。省局机关各有关处（室、局）要结合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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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等立改废释情况，提出行政备案事项动态调整申请。

二、规范实施行政备案事项。《江西省行政备案管理办法》

将于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各单位需严格遵照执行。省局机

关各有关处（局）要按规定编制完善行政备案实施规范，各行政

备案事项实施部门要按规定逐项编制办事指南。各单位要将行政

备案事项纳入本级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统一管理，并依法向

社会公开备案结果；行政备案事项清单之外，不得实施行政备案；

不得以行政备案之名实施行政许可。

附件：1.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备案事项清单（2023年

版）

2.《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行政备案

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府厅发〔2023〕20 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

2024年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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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备案事项清单（2023 年版）
序号

省级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备案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备注

1

省市场监
管局

涉及市场
主体相关
事项备案

公 司 相 关
事项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设区
的市级、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2
非公司企业
法人相关事
项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设区
的市级、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3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相 关
事项备案

设区的市级、县级市
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4
合 伙 企 业
相 关 事 项
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设区
的市级、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5

农 民 专 业
合作社（联
合社）相关
事项备案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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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级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备案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备注

6
分 支 机 构
相 关 事 项
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设区
的市级、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7
个 体 工 商
户 相 关 事
项备案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8
省市场监
管局

市场主体
歇业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设区
的市级、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9

省市场监
管局

保 健 食
品，婴幼
儿配方食
品原料、
食品添加
剂、产品
配方及标
签备案

保 健 食 品
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
办法》

10

婴 幼 儿 配
方 食 品 原
料、食品添
加剂、产品
配 方 及 标
签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11
省市场监
管局

专利代理
师首次执
业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
《专利代理条例》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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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级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备案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备注

12
省市场监
管局

食品小摊
贩备案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受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委托实施）

《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

13
省市场监
管局

合同格式
条款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设区
的市级、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

《江西省合同格式条款监督
办法》

14
省市场监
管局

网络食品
（含餐饮服
务）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
供者备案

省市场监管局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
处办法》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

15
省市场监
管局

通过自建网
站交易的食
品生产经营
者（含餐饮
服务提供
者）备案

设区的市级、县级市
场监管部门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
处办法》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

16
省市场监
管局

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设
立从事网络
餐饮服务分
支机构备案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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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级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备案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备注

17
省市场监
管局

非食品生
产经营者
从事对温
度、湿度
等有特殊
要求的食
品贮存业
务备案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

18
省市场监
管局

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
备案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
办法》

省级、设区
的市级权限
下放至县级
实施

19
省市场监
管局

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
的小食杂
店备案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

《江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
办法》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1月 15日印发


